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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0381429]2-4-01号提案：
加大人才吸引力度，集中优势资源产出大成果
提案人：能源
承办单位：组织人事部
一、提案内容
1.存在问题：
学科建设水平是国家衡量研究型大学的最重要指标，因此，学科建设必须体现出校区定位。学科团队建设是推动学科发展、提升学科竞争力的关键环节，目前面临人才不足、学科发展需求与招生指标不匹配等现状。
2.整改建议：
（1）加大高水平师资规模
①优化人才引进机制：建议通过提高薪酬待遇、灵活设置岗位教授/副教授评审条件等措施，增强校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②合理调整教学工作量考核要求：建议适当降低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考核要求，使教师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平台建设等工作中。
③丰富岗位聘任类型：建议增加岗位聘任类型，如设立科研岗等专门岗位，为不同类型的教师提供适合自身发展的平台。
（2）增加研究生招生指标
①合理制定招生指标分配方案：根据学科发展需求、导师科研能力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方案。对于“双一流”学科和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导师，适当增加招生指标，满足学科团队建设需要。
②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招生指标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学科发展情况和导师的科研成果、教学质量等进行定期评估和调整。对于科研成果突出、教学质量高的导师，适当增加招生指标；对于科研进展缓慢、教学质量不达标的导师，适当减少招生指标，以激励导师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二、职能部门处理情况：
（一）加大高水平师资规模
1.新进教师可以参加个别聘用，可申请跨职级或跨职称聘用，并享受相关岗位待遇。校区教师系列职称评审文件正在修订，会对评审条件进行适当优化调整。
2.校区岗位聘用设置了教学岗和教研岗，同时校区严格落实评聘分离要求，老师可以根据自身特长选择聘用岗位，如教学岗老师申请聘用教研岗。对于教研岗设置了Ⅰ型与Ⅱ型，其中教研岗Ⅰ型要求教学工作量为96学时/年度即可。综合考虑校区生师比、师资队伍现状和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情况，年均96学时的教学工作量不宜再降低。
3.校区目前主要设立教学岗和教研岗，这是基于校区当前的发展阶段与现实考量：近年来，学生规模快速扩大，部分专业仍需依靠各类援建教师支持运转，以及师资队伍中青年教师、中级职称教师占比较高。故现阶段不宜设置“科研岗”。待师资队伍达一定规模，会考虑进一步细化岗位类型，但岗位设置需要有序过度。
（二）增加研究生招生指标
1.为优化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机制，科学统筹、合理配置各学院研究生招生指标，校区综合考虑学科发展需求、学科导师数量、学科平台建设、科研经费（导师科研能力）、高层次人才、生源质量等因素，制定了校区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已于2025年开始执行。
2.校区层面已建立研究生招生指标动态调整机制，一是适时调整和完善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二是根据分配办法将招生指标分配至各学院，由各学院二次分配至专业及导师。同时，建议并指导各学院在学科或专业层面，根据导师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经费情况、培养成效等进行年度评估，实现对导师个人招生指标的动态调整，从而优化资源配置，精准激励导师不断提升教学与科研水平。

2-4-02号提案：
制定校区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以及岗位设置与聘用文件
提案人：姜雪
承办单位：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
一、提案内容
1.存在问题：
随着校区的不断发展，辅导员队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重要力量，人数逐渐增多，其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应受到关注。然而，当前校区在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及岗位设置与聘用方面，主要参照的是校本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辅导员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办法（试行）》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基本条件的规定（2024年修订）》。这些文件虽为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路径和标准，但其中的条件设定大多基于校本部的实际情况，对于校区的辅导员而言，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自治区省级荣誉称号评选少：由于地域差异和政策区别，校区的辅导员在获取省部级的荣誉和成果方面面临较大困难，自治区已经多年没有组织评选：“省级十佳辅导员”“省级优秀辅导员”“省级最美辅导员”“省级辅导员年度人物”“省级荣获最美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
（2）评价体系需匹配校区发展导向：校区学生规模处在快速增长阶段，学生的安全稳定、意识形态等工作依旧是学生管理、教育、服务方面的重点，现有的评价体系对辅导员在校、院重点工作和一般公共服务方面的贡献和成效考虑不足
2.整改建议：
（1）制定专门文件：结合克拉玛依校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辅导员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办法》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基本条件的规定》，明确岗位设置、聘用条件、评审标准等。
（2）调整评审标准：在评审标准中，适当增加对校区辅导员工作特点和贡献的考量，如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管理创新、地方合作与服务等，降低对省部级特定荣誉和成果的依赖。
（3）增加发展机会：加强与地方教育部门的合作，为辅导员提供更多参与地方级培训、交流及评奖评优的机会，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
（4）建立激励机制：设立校区级荣誉和奖励，对在辅导员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其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5）定期评估与调整：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对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及岗位设置与聘用文件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
二、职能部门处理情况：
校区草拟辅导员职称评审文件，结合校区工作实际，调整了相关业绩评选等级和内容，减少参评业绩成果数量，并充分征求辅导员队伍意见和建议。目前，校区辅导员职称评审文件已提交校本部，待上会通过。
2-4-03号提案：
拓宽C8至三食堂之间小路并改为双向通行
提案人：张海兵
承办单位：校园管理部
一、提案内容
1.存在问题：
C8至三食堂之间小路狭窄拥堵。导致在高峰期时段，特别是课间和用餐时间，人流通行效率低下，经常出现拥堵现象。
2.整改建议：
建议对C8至食堂间的小路进行适当拓宽，确保有足够的空间供行人和车辆双向通行。拓宽时，需考虑道路两侧的绿化和景观，保持校园环境的和谐美观。
二、职能部门处理情况：
D9学生公寓西侧绿化带小路（即C8教学楼至第三学生餐厅小路）位于D区绿化带中，不适宜车辆通行，且硬化大路距离该小路30米左右，车辆可以通过大路行驶。综合考虑安全等因素，目前仅对小路进行拓宽处理，由原先1.2米拓宽至2.4米。
2-4-04号提案：
优化数理类公共基础课教学班规模
提案人：黄娟
承办单位：组织人事部
一、提案内容
1.存在问题：
数理类公共基础课是理工类院校学生的重要必修课，且均设置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起到重要作用，为班级学风建设和专业课学习保驾护航。
目前，校区数理公共基础课（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的教学班最低人数为120。不足120人的教学班，在绩效发放时要乘以小于1的系数进行核算，因此大部分教学班超过120人，甚至达150人。考虑教学实际，如学生学习状态和考研需求，教师课堂管理、作业试卷批改及答疑归档等，大教学班教学存在以下问题：（1）师生互动不足，学生参与度不足，教学效果不佳；（2）纪律管理挑战难度增加，教师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影响教学内容的深入和学生的专注度；（3）评估和反馈效率低，教学反思及改进效果不佳；（4）师生面临教与学的积极性降低。
2.整改建议：
重新审查核定公共基础课教学班人数，校区目前一个自然班的人数在30左右，最低人数为120，一个教学班就必须排4-5个自然班，建议将基准定在3个及以下教学班个数。
2、 职能部门处理情况：
根据教育部和校本部有关编制管理规定，校区出台了学院编制管理办法，对于数学物理类课程按照课表学时240学时设1个编制，理论必修课授课人数120人。后续会随着校区师资队伍规模发展适时进行调整。


2-4-05号提案：
出台校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提案人：丁英宏
承办单位：研究生部
一、提案内容
1.存在问题：
当前校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相对较薄弱，尤其在经费投入、人才引入及培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亟需加强以促进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2.整改建议：
（1）依托自治区教育和科研平台，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通过优惠政策和优越的科研环境吸引国家级人才，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力量。
（3）推出校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在经费、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方面给予支持，具体措施包括：争取教育部及自治区的专项资金支持，设立校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制定吸引高水平人才的优惠政策，包括住房补贴、科研启动经费等；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合作，提供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学习机会，提升学术水平。
二、职能部门处理情况：
研究生部正在牵头编制《校区“十五五”学科建设专项规划》，拟通过实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振兴计划，支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建设。“十五五”期间，校区拟向上级部门积极争取更多政策及资金资源倾斜，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经费的投入，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围绕学科方向建平台，围绕学科方向组团队，以团队为核心加强学科平台建设，推进学科、平台、团队一体化发展，以有组织学科建设推动校区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2-4-06号提案：
构建校区高质量心理育人队伍建设
提案人：张璐璐
承办单位：组织人事部
一、提案内容
1.存在问题：
（1）专职心理教师配备不足，不能满足教育部文件规定的师生比。
（2）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未建立针对心理工作队伍的培训、督导制度，队伍专业化成长较慢，影响心理育人功能的发挥。
（3）学院心理育人队伍薄弱。在“校区-学院-班级-宿舍”四级心理健康工作网络中，学院一级心理育人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4）基础保障逐渐不能满足工作需要。近三年每年生均经费不超过7元。随着校区学生规模扩大，对心理服务需求也不断增加，师资及经费不足已严重限制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
2.整改建议：
（1）按标准配足专职心理教师。严格落实教育部1：4000的师生比要求，随着学生规模的增加，逐步增加专职心理教师数量，尽量向校本部1：3000的标准靠拢。
（2）强化学院心理育人队伍建设。推动学院增加心理学专业辅导员的招聘，推动学院建立二级心理辅导站，安排专职辅导员担任学院心理辅导员，明确岗位职责和分工。
（3）强化心理工作队伍专业性建设。构建多层次、全过程的心理工作队伍“专业素养提升计划”；实施辅导员心理咨询师培训取证工作；通过线上线下多种途径，定期开展心理工作队伍培训；逐步开展宿舍管理员、安保人员等后勤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素养培训。
二、职能部门处理情况：
1.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41号)要求，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要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4000配备，每校至少配备2名。校区现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3人，银龄教师1人，满足配备标准，后续将随着校区办学规模扩大逐步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2.目前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在辅导员招聘中，已经明确提出心理学专业优先，逐步扩大辅导员队伍中的心理学专业辅导员比重；学院将安排专职辅导员担任心理辅导员，目前已有三个学院达成目标；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将建设学院二级心理辅导站作为2025年重点工作，目前已编写《校区建立学院二级心理健康辅导站第一阶段目标》和《学院二级心理辅导站标准化建设指南》，推动学院加快建设。
3.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将统筹经费安排，尽量保障专职心理教师接受培训、督导或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通过引入校外培训资源或校内系统设计培训方案，开展对辅导员队伍的培训，提升辅导员的心理育人能力；逐步开展针对宿舍管理员、安保人员等后勤工作人员的心理培训

